关于区政协八届二次会议提案
办理情况的汇报
—2009年10月28日在区政协八届九次常委会议上

副区长  郑卫东

主席、各位副主席、各位常委：
我受区政府委托，向本次常委会议汇报区政协八届二次会议提案的办理情况，请予审议。

一、基本情况
区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结束以后，区政府系统共收到区政协常委会转交的提案99件，承办单位涉及28个部门单位。在这99件提案中，临港产业发展及城市规划管理建设类21件，占21.1%；道路交通类27件，占27.2%；新农村建设类15件，占15.1%；社会事业类36件，占36.6%。经过区政府各承办单位的积极努力，截至6月底，区政府系统承办的所有提案全部办理完毕，并逐件与委员本人进行了面商办理。从区政府办公室收到的405份委员征询意见表看，委员们对承办单位的办理情况满意和基本满意率继续保持100%。具体情况如下：
（一）提案所提问题目前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的有94件，占承办总数的95%。区政府各承办单位对委员们提出的提案都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目前，已有32件提案得到圆满解决，还有62件提案正在积极解决中。(具体办理情况见附表)

（二）提案所提问题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的有3件，占承办总数的3%。

（1）崔久波委员提出的“关于204国道拓宽至虎山段的提案”（第15号）。204国道岚山段拓宽改造计划已上报省交通厅和省厅公路局，省厅有计划逐步对岚山境内的国省道干线公路进行升级改造。下一步，区政府将积极争取省厅早日立项批复。

（2）李宜明委员提出的“关于对高兴镇境内川子河流域扬水站改造的提案”（第21号）。该扬水站属村办工程，应本着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近几年，国家扶持的重点是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小水源工程方面的国家扶持资金较少。下一步，区政府将积极对上争引，争取早日解决。

（3）秦承群等委员提出的“关于拓宽升级改造青赵公路使之与开发区深圳路对接的提案”（第44号）。该路段大部分路面宽8米，路基宽10米，个别路段（镇驻地人群密集地区）路面宽14米，路基宽20米，为二级公路，沥青混凝土路面，区政府先后于2006年、2007年对青赵路东、西段工程进行了路面改造，目前道路标准能满足交通需求。但从长远发展形势来看，拓宽升级改造青赵线204国道至222省道段，使之与开发区深圳路及沿海公路对接相联极为可行，对临海产业向西北部腹地延伸，加快我区与开发区之间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将积极向上争取政策，尽快对该路实施加宽升级改造。

（三）提案所提问题由于政策等客观原因暂不能解决的有2件，占承办总数的2%。
（1）李宜明等委员提出的“关于对镇村集市管理进行规范的提案（第8号）。工商行政管理系统“集贸市场管理费”和“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属于国家明令取消的行政性收费项目，已于2008年9月1日停止收取。在国家未出台相关的收费政策之前，地方政府无权立项审批新的针对农贸市场的收费。
（2）徐子军委员提出的“关于岚阳路集市位于岚山头街道中心小学门口及商业区门口的提案”（第24号）。该集市位于岚阳路商业街，不是交通主干道，鉴于周边居民20多年来形成的消费习惯，暂不能搬。关于学校上学、放学时间交通拥挤问题，已安排岚阳路居委市场管理人员，在学校门口附近禁止摆摊，进一步加强交通安全管理。

二、主要做法

在今年的政协提案办理中，区政府及政府各承办单位主要坚持了以下几点：

（一）强化组织领导，努力提高提案办理工作的层次和水平。区“两会”期间，委员们围绕全区经济发展大局和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在几经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提案，对政府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区政府始终把办理提案作为倾听民声、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重要渠道，高度重视。收到区政协提案委转交的提案后，区长徐淑利同志对所有提案都进行了认真阅读，逐件审阅，提出了明确要求。之后，分管副区长召开了高规格的区政府系统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交办会议，将提案现场交办到政府各承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区政府明确提出，如何对待提案办理工作的问题，说到底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和感情问题，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做好提案办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按照实事求是、尽力而为、务求实效的原则，不断提高提案办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同时，区政府要求各承办单位对本单位所办提案的答复件，都要经区政府办公室统一把关，统一审查，对不认真办理、推诿扯皮的答复件全部予以退回。对今年的所有提案，区政府主要领导亲自作了部署安排，对部分提案还专门召集会议进行了研究落实；各位副区长对分管工作范围内的提案认真研究，亲自或安排办公室积极协调解决承办单位在提案办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区政府办公室会同区政协学习提案委对承办单位的办理情况经常开展督查调度。政府各承办单位按照区政府工作要求，把提案办理工作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纳入部门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重要工作任务、纳入责任目标考核，明确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明确办理措施，形成了齐抓共办的工作格局，提案办理工作的层次和水平进一步提高。

（二）健全完善制度，积极为提案优质办理提供有力保证。制度建设是提案优质办理的根本保障。在近几年的工作实践中，区政府及政府各承办单位建立健全了一系列政协提案办理工作制度。一是“一把手”负总责制度。区政府明确要求，政府主要负责人及各部门的“一把手”分别对提案办理工作负总责。对于政协提案的办理，承办单位的“一把手”要亲自安排部署、亲自带头办理、亲自走访政协委员，明确一名负责同志分管提案办理工作，安排专门科室和工作人员具体抓好落实。二是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制度。在继续坚持把提案办理工作纳入区委、区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的基础上，我们对今年的政协提案考核内容进行了细化，把各承办单位提案办理工作的见面率、办结率、满意率，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使政协提案考核具有了更强的操作性。三是定期督查制度。区政府办公室定期对政府各承办单位的提案办理工作进行督查调度，采取电话调度、现场办案、会议督办、公文通报等方式指导和督促承办单位认真抓好办理工作。四是“开门办案”制度。区政府明确要求今年的提案面办率要达到100%。为实现这一工作目标，政府各承办单位积极走出去、请进来，通过走访政协委员面谈、召开会议现场办案等形式，主动与委员面对面进行交流，同委员一起调查研究、分析问题、拟定方案，得到了委员们的肯定和支持。五是“回头看”制度。提案答复完毕后，区政府要求各承办单位要及时开展“回头看”活动，特别是对原来答复中已经作出落实承诺、制定计划的，切实按照计划抓好落实，认真兑现承诺。

（三）务求办理实效，切实发挥好提案的经济社会效益。提案办理工作的关键在于落实。区政府明确提出，各承办单位要把办理提案的着力点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凡是应该解决又有条件解决的，要抓紧解决；确实不能解决的，要如实说明情况，取得委员谅解，确保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在具体办理工作中，政府各承办单位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研究制定切合实际的工作措施，下大力气抓推进、抓落实，取得了较好成效。对丁勇委员提出的“关于在岚山钢铁配套园区、化工园区及虎山镇驻地进行详细规划，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的提案（第14号）”，区政府认为，加快产业园区配套建设，对优化全区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鲁南临港产业区发展，推动鲁南经济带的开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给予高度重视，将产业园区配套建设列入全区百项重点难点亮点工作，先后多次召开区政府专题会议、区长办公会议进行研究部署、推进落实，在财力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决定今年投资1亿元完善园区配套设施建设，目前已完成投资6500余万元。今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冲击，区政府主动出击，积极作为，制定出台了18条“新政”力促农民增收，有效解决了周加民等委员提出的关于加大对绿茶产业扶持力度的问题；先后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优化工业企业发展环境的意见》、《岚山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关于鼓励和扶持科技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扶持工业企业加快发展的补充意见》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帮助企业度过融资难关，全区民营企业抵御市场风险和参与竞争的能力提到有力提升。为进一步改善教育教学条件，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区政府在已连续两年招聘招考中小学教师131名的基础上，今年又招考中小学教师108名，目前招考教师已全部按计划分配到各个学校。
主席、各位副主席、各位常委，今年政府系统提案办理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得益于区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各承办单位的积极努力，得益于区政协常委会各位领导和提案委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指导，得益于各位政协委员的理解和支持，在此，我代表区政府向政协常委会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向各位政协委员，表示诚挚的感谢！
三、下步工作

关于今后几个月政府系统的提案办理工作，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组织各承办单位开展“回头看”活动。对答复的问题要落实到位，对情况发生变化的要及时向委员反馈，对委员在征询意见表中表示基本满意的答复责成承办单位与有关委员进一步搞好沟通，尽最大努力完善办理工作。二是组织各承办单位认真总结今年的提案办理工作，发扬成绩，克服不足，为明年的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打好基础。三是安排区政府办公室有关科室就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做好提案办理工作，搞好调查研究，争取以创新的思维开展明年的提案办理工作，确保政府系统政协提案办理工作不断跨上新台阶。

请主席、副主席、各位常委对提案办理情况予以审议，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附件：区政协八届二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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